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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繳付保險費達有解約金時，

如果續期保險費超過寬限期仍未繳

付，保險公司可將保險契約之解約

金扣除保單貸款本息之餘額後，先

自動墊繳應繳保險費及利息使該保

險契約繼續有效，直到墊繳保險費

的本息及保險單貸款本息超過解約

金時，保險契約的效力即行停止。 
「停效」的保險契約，自停效日起

二年內，要保人可以申請復效，但

是保險公司有權要求被保險人的體

檢報告書，以證明健康狀況無礙。

復效申請須經保險公司同意，且要

保人將欠繳的保險費扣除停效期間

的危險保費金額繳清後，保險契約

自翌日起恢復效力。 
六、保險費至少繳足一年以上，積有

保單價值準備金時，方可以申請保單

貸款。 
說明： 
繳付保險費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

（參考保險契約歷年解約金的開始

年度），要保人可以在保單價值準

備金範圍內，向壽險公司申請保單

貸款。 
不是投保後馬上就可申請貸款，也

不是可以貸得已繳的全額保險費。 
七、投保時，要保書應親自簽章；為

知道你投保的保險內容，及維護你的

權益，請向業務員或保險公司索閱保

險單條款，並於交付保險費後，向保

險公司索取正式收據。 
八、契約撤銷權：要保人向保險公司

交付相當於第一次保險費時，保險公

司業務員應提供契約條款樣本交要保

人閱覽並簽收。要保人得於繳納保險

費翌日起算十日內，親自或以書面雙

掛號郵寄（郵戳為憑）向保險公司

（契約條款樣本所載總公司地址）撤

銷要保；如業務員未提供契約條款樣

本者，要保人得於收到保險單翌日起

算十日內請求撤銷要保。保險公司應

無息退還所繳納保險費，保險契約自

始無效。 
保險單條款樣本收執回條 
茲向 貴公司申請要保人壽保險，對 

貴公司提供本保險保單條款樣本， 
特立此條存照。 
此致 
○○人壽保險公司 
    要 保 人      簽章 
    被保險人      簽章 
    經 手 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102 條 （人壽保險之金額） 
 人壽保險之保險金額，依保險契

約之所定。 
 
相關法規 

（保險金額）保55、108；（保險契約）

保1；（準用）保130、135。 

第 103 條 （人壽保險代位求償之禁止） 
 人壽保險之保險人，不得代位行

使要保人或受益人因保險事故所
生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 
 

相關法規 
（保險人）保2；（要保人）保3；（受

益人）保5；（代位權）保53；（準用）

保130、135。 
學說爭議 

◇保險法第一百零三條之規定，於人身

保險得適用之範圍？ 
就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部分：按保

險法第一百零三條所禁止代位部

分，係要保人或受益人因保險事故

所生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立法者

似乎認為：當要保人或受益人為被

保險人之繼承人，而繼承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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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了

擴大被保險人其生命權受侵害時繼

承人之受償範圍，故禁止保險人行

使代位權。此乍視之下，似無不

妥。實則，此規定實屬有誤。理由

如下： 
保險法第五十三條與第一百零三

條規定之矛盾：按本法第一百零

三條係規定於人身保險章之人壽

保險節，就條文體系而言，其規

定在後，理應屬保險人代位權之

限制規定。然觀諸第五十三條之

規範主體，權利之讓與人是被保

險人，受讓人係保險人；相對

地，第一百零三條之規範主體中

受讓人仍為保險人，讓與人竟為

要保人或受益人，是以因二者之

規範主體不同。若從二者之規範

客體而言，第五十三條規範之客

體為被保險人之損失賠償請求

權，亦不包括第一百零三條所謂

之要保人或受益人對第三人之請

求權，故可謂因法條文義欠缺交

集，故從體系解釋，第一百零三

條不能達到限制第五十三條之規

範功能。 
二者所規範之請求權，其給付目

的並不相同：不論被保險人死亡

事故之發生係因第三人之侵權行

為或債務不履行所致者，被害人

本身因其人格權已消滅，已非權

利義務主體，故被害人本身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根本無由成立。至

於要保人或受益人可能基於自己

之身分關係致發生財產上與非財

產上之損害而享有賠償請求權

（前者如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規

定之扶養費用、醫療費用或殯葬

費請求權；後者如民法第一百九

十四條規定之父母子女配偶之慰

撫金請求權），此等請求權本即

屬要保人或受益人本身所享有，

並無不當得利之可能，且此與保

險金給付請求權給付目的亦不相

同，互不相涉。綜上所述，第一

百零三條所欲禁止代位之權利，

本即不屬於第五十三條代位制度

規範射程所及之權利，是以縱將

第一百零三條刪除亦不至於導出

保險人得代位行使何種權利之推

論，其雖不具規範機能，唯似可

勉強解為訓示規定，宣示定額保

險下之死亡保險一律無代位權之

適用。 
就人壽保險之生存保險部分：按於

生存保險中，事故之發生為被保險

人屆期仍然生存，就此生存之事實

難謂被保險人有何抽象上之損害可

言，被保險人既無損害，復不可能

發生對第三人之求償權，遑論規定

保險人之代位權。故就此部分可謂

第一百零三條並無用武之地，實屬

贅文並無實益。 
就人壽保險之喪葬費用保險部分：

目前保險實務運作上亦將人壽保險

之承保範圍擴及喪葬費用，而於保

險事故發生後，將死亡及喪葬保險

金一併給付予受益人（對於此種作

法實有違喪葬保險金之給付目的，

即在填補支出喪葬費用之損害，將

不同人之不同保險利益加以混淆，

實有不妥，似宜修改保單之喪葬費

用保險為批單（附加保單）方式，

並載明不同之被保險人為宜。此喪

葬費用，係屬一種費用之補償，性

質上應為損害保險之消極保險，並

非定額保險。故在解釋上當認為

「喪葬費用保險」，係屬其他財產

保險而附加於人壽保險中。基此，

應得直接適用第五十三條規定，當

無第一百零三條規定適用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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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保險法第一百零三條之其他險

種： 
關於健康保險與傷害保險（第一

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五條）： 
死亡給付部分：同前論理，

第一百零三條欲限制者本不在

第五十三條代位權之規範射程

內，就此似可將第一百三十條

及第一百三十五條關於準用第

一百零三條部分解為訓示規

定。 
殘廢給付部分：此時因被保險

人尚仍生存，故受領保險金之

人為被保險人。此時若依字面

文義準用，則會發生不受第一

百零三條之拘束而直接適用第

五十三條之規定，致保險人得

就被保險人人格抽象上之損害

得代位請求之荒謬結論。是故

一般認為引用性法條（或稱準

用性法條），其所引用者究竟

限於法律效果或兼及構成要

件，若兼及於構成要件又包括

那些構成要件，此部分事實上

是帶有價值判斷之法律解釋問

題，並不能完全由法條表面之

用語被完全的解析。是此處之

準用，若欲與規範目的相合，

唯有解釋為修正構成要件之準

用，即「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

之保險人不得代位行使被保險

人因保險事故所生對於第三人

之請求權」，惟如此之解釋恐

超出文義甚多，而有落入創制

性解釋，形同司法造法，恐難

令人接受。故就此部分，除修

法外，似難有完美之解釋。 
醫療費用給付部分：醫療費用

支出之損害之反面，性質上屬

於消極保險利益，得於事後確

定損害數額，可能發生被保險

人不當得利之情事，應為保險

代位制度所涵蓋。然而在條文

操作上，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

醫療費用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

為第一百零三條文義射程涵蓋

而受限制？若謂第一百三十條

與第一百三十五條之準用為效

果準用，則第一百零三條為不

完全法條並無法律效果之規

定；縱第一百三十條與第一百

三十五條之準用為構成要件準

用，準用第一百零三條文義之

結果並不包括被保險人對第三

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因此，

被保險人請求權並不受第一百

零三條限制性法條之限制，反

而因經過「雙重具有缺陷」之

準用規定後，恰好回到原則性

規定而有第五十三條之適用。 
年金保險：年金保險之給付，依

保險人給付期間是否確定可分

為：生存年金給付；特定期

間年金給付。前者，其給付期間

不確定，在給付期間內被保險人

不因生存而生損害，無損害則遑

論代位權之問題。至於後者，其

給付期間確定，在給付期間內之

年金給付是事先預定好的理財計

畫，亦無發生損害或代位權之問

題。因此於年金保險不可能發生

對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權，本條應

為邏輯上之空集合，根本欠缺規

範必要，應視為具文。 
法律問題 

◎單位：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字號：民國89年11月00日臺灣高等法

院暨所屬法院 

日期：民國89年11月00日 
問題：甲為乙駕駛自小客車不慎撞

傷，經送醫治療，部分醫藥費已由中

央健康保險局支付，則就中央健康保

保險法（§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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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局所支付之醫藥費，甲是否仍得請

求乙賠償？ 
討論意見： 
甲說：保險制度，旨在保護被保險

人，非為減輕損害事故加害人之責

任。保險給付請求權之發生，係以定

有支付保險費之保險契約為基礎，與

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並非出於同一原因。後者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殊不因受領前者之保險給付

而喪失，兩者除有保險法第五十三條

關於代位行使之關係外，並不生損益

相抵問題（參照最高法院六十八年臺

上字第四十二號判例）。而政府為增

進全體國民健康，特開辦全民健康保

險，以提供醫療保健服務，被保險人

須繳納保險費，否則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三十條第三項之規定保險人得暫

行拒絕提供保險給付，是保險給付與

保費之繳納於全民健康保險法律關係

中，仍處於對價關係，與一般保險關

係並無不同。此外，保險制度係以社

會大眾分攤危險方式，達成集體安全

之結果，與全民健康保險旨在由全民

共同參加該保險制度，藉以分擔個人

因疾病支出醫療費用之危險，二者在

本質上並無差異，是二者既無不同，

並無將全民健康保險法律關係於此作

有別於一般保險法律關係之解釋。是

全民健康保險之醫療給付既基於契約

關係而生，自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

請求權非出於同一原因。是甲雖受領

中央健康保險局之醫療給付，惟以為

其給付保險費之對價，並無礙其本於

侵權行為所得請求之權利，乙不得因

此免責。 
乙說：依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五條準用

第一百零三條規定，傷害保險之保險

人固不得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加害

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惟全民健康保

險法第八十二條規定：「保險對象因

汽車交通事故，經本保險提供醫療給

付者，本保險之保險人得向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之保險人代位請求該項給

付」，全民健康保險法為保險法之特

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八十二條應優先於

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零三

條之規定而為適用。從而全民健康保

險之被保險人因汽車交通事故，經全

民健康保險提供醫療給付者，全民健

康保險之保險人自得向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之保險人代位請求該項給付。而

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三十條規

定，於該範圍內，加害人或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即因而解免，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

對於加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因而

喪失（參照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度臺上

字第三五三號判決）。是甲就中央健

康保險局所提供之醫療給付，自不得

再向乙請求賠償。 
丙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三十條

係規定保險人依本法規定給付之保險

金，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

金額之一部分，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

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顯然須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給付保險金

後，始能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

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因此甲就中央健

康保險局所為之醫療給付，能否請求

乙賠償，即應視中央健康保險局有無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八十二條之規定

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代位請

求而定。 
初步研討結果：採乙說 
審查意見：採乙說。（與八十七年法

律座談會提案民事類第二十號雷同） 
研討結果：照審查意見通過。 

第 104 條 （人壽保險契約之訂立） 
 人壽保險契約，得由本人或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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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訂立之。 
 

相關法規 
（人身保險利益）保16；（他人利益保

險契約）保45、105~107；（準用）保

130、135。 

第 105 條 （第三人訂立死亡保險契約之

限制） 
Ⅰ由第三人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

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並約定
保險金額，其契約無效。 

Ⅱ被保險人依前項所為之同意，得
隨時撤銷之。其撤銷之方式應以
書面通知保險人及要保人。 

Ⅲ被保險人依前項規定行使其撤銷
權者，視為要保人終止保險契
約。 
 

立法理由 
90.07.09修正理由 
一、為尊重及保護被保險人之人格權，

由第三人所訂立死亡保險契約，須經被

保險人同意，惟同意有事前允許及事後

承認之分，現行條文未加區別，爰作文

字修正，以資概括。 
二、被保險人於行使同意權後，若因情

事變更，繼續為被保險人而有危及生命

之虞時，因被保險人非契約當事人，並

無終止契約之權，現行條文無法保險被

保險人之權益，基於避免道德危險及保

護被保險人之人格權之考量，特增訂第

二項，以資補救，並對撤銷方式及對象

作明確規定。 
三、被保險人若撤銷其同意之意思表

示，其撤銷之效力宜作明確規範，在此

增訂第三項以杜爭議。 
相關法規 

（由第三人訂立）保104；（強制禁止規

定）民71、保54；（被保險人）保4；

（書面）民3；（保險金額）保55、
108；（無效）保37、51、55、107、
122、169。 

學說爭議 
◇保險契約訂定後因情事發生變更（例

如夫本以妻為人壽保險契約受益人，

嗣後因兩人交惡而離婚），被保險人

得否主張終止契約或主張撤銷其同

意？（江朝國著，被保險人可否撤銷

保險法第一百零五條之同意權，法令

月刊第五十一卷第二期） 
就終止契約部分：一般而言，契約

之終止，乃係繼續性契約當事人一

方，因他方之契約不履行而行使終

止權，使繼續性契約之關係向將來

消滅之意思表示，終止權之性質為

形成權，其是否行使視當事人自由

決定。此一終止契約之權，乃係基

於契約當事人之地位而所有，權利

之主體為當事人，若非當事人即無

此項權利。若係為債權之讓與或債

務之承擔者，終止權仍屬契約當事

人，尚不因債之移轉而移轉。而於

人身保險契約下，要保人為契約當

事人，而被保險人僅為契約關係

人，終止權之主體應為要保人，除

非於法律或契約有明確之規定者

外，否則被保險人並無終止權。故

被保險人於此當不得主張終止契

約。 
就主張撤銷其同意部分： 

否定說：從現行法律規定而言，

除該同意權之行使具有意思表示

之瑕疵，可依民法相關規定撤銷

其同意外，似無有關撤銷權之規

定。再者，被保險人僅為契約關

係人，若得任意允許其撤銷，則

恐有影響契約利害關係人之權

益，並危及契約安定性。 
肯定說： 
從保險法第一百零五條之立法

      保險法（§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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